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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脱贫攻坚的经验、问题及对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

扶贫开发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把精

准扶贫作为自治区重大政治任务和头

号民生来抓。截至 2016 年底，内蒙古

自治区农村牧区贫困人口规模为 78.7

万人，贫困发生率为 5.7%，与 2013 年

建档立卡初期相比，贫困人口规模减

少一半，贫困发生率下降了 5.1 个百分

点，扶贫开发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

与此同时，自治区扶贫攻坚工作也出

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总结

经验，分析问题，提出新的对策。

一、主要经验

（一）创新扶贫工作激励机

制，充分发挥帮扶人员作用

贫困地区成立脱贫攻坚领导小

组，建立县、乡、村三级扶贫工作机

制 ；给予驻村干部相应的政治待遇、

经济待遇，对扶贫工作的开展进行正

向激励 ；由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牵

头联席会议，对驻村干部实行常态化

督查考核，每月督查通报、每季度考

核，将考核结果与干部选拔任用和资

金分配挂钩，充分调动基层干部、帮

扶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保证帮扶成效。

（二）因地制宜，创新产业

脱贫模式

各地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创

新产业脱贫模式，帮助贫困户实现脱

贫。依托主导产业和龙头企业，通过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增加贫困户收入

渠道，实现了主导产业发展和脱贫攻

坚的双赢。如赤峰市林西县通过发展

地方主导产业、依托龙头企业或重点

项目，增加贫困户生产性、财产性、

劳务性和资产性收入，带动贫困户

脱贫。如佰惠生公司“甜菜富民”模

式、正邦集团“生猪富民”模式、德

青源公司“金鸡富民”模式、恒光大

公司“中药富民”模式以及天拜山公

司“野果富民”模式。

（三）发挥金融扶贫作用，

实现企业与贫困户双赢

将财政扶贫资金作为贫困户的

股金，投入到实力雄厚、有扶贫意

愿、能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能保证

资金安全运行的龙头企业、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牧场、种养大户等新型农

牧业经营主体。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

按照一定的年收益率定期保底分红给

该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既解决了他

们的贷款难的问题，也解决了贫困户

的增收问题。

（四）创新健康扶贫模式，

避免因病致贫、返贫

因病致贫已成为目前内蒙古贫

困户主要致贫原因，占比高达 42%。

为解决这一难题，各贫困地区积极创

新健康扶贫模式，拓宽贫困户报销渠

道，增加报销比例，控制贫困户最

高支付水平。目前各地区基本形成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重特大疾病医疗救

助保险、商业性保险、政府大病救助

资金等多种救助共同作用的医疗救助

办法，多种救助形式共同作用，最终

保证贫困户自付费用控制在总费用的

10%以内或自付总额不超过一定标准。

（五）实现“易地搬迁”与

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保证脱贫

的稳定性、有效性与可持续性

“易地搬迁”让贫困人口“挪穷

窝”“拔穷根”，保障其搬迁后的就业

与创收能力至关重要。为此，各贫困

地区分别选取自然条件好的地区作为

迁入区，同时创新“易地搬迁”扶贫

模式，实现其与产业间的结合，保证

迁入那部分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

具有一定的就业机会，保障所有迁入

人口的收入来源，保证脱贫成效的稳

定性与可持续性。如内蒙古赤峰市林

西县实施“异地搬迁 +”模式，通过

“易地搬迁 + 光伏”“易地搬迁 + 设施

农业”“易地搬迁 + 产业园区”“易地

搬迁 + 养殖”“易地搬迁 + 旅游”等模

式，实现易地搬迁与产业发展间的结

合，确保产业先行、群众参与和当年

建设当年入住，使得贫困人口拥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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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搬迁意愿，同时又能促进、保障

其稳定、可持续脱贫目标的实现。

二、存在问题

（一）精准识贫困难多，动

态调整难度大

目前，内蒙古多数贫困地区对

贫困户的识别程序比较完善，透明度

较高，主要采取排除机制，但由于对

贫困户的资产、负债、收入信息不充

分、不对称，边缘户甄别难度大，难

免会遗漏具有特殊情况的贫困户。又

由于对贫困户的支持力度大，动态调

整争议多，精准识贫依然是个问题。

（二）“贫困线”与“低保

线”倒挂，缺乏合理性

国家脱贫线低于低保线，缺乏逻

辑。低保即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因此

低保户必然为贫困户，但目前低保线

却高于贫困线，结果就会出现贫困户

脱贫后还达不到低保水平的收入情况。

（三）部分贫困群体发展动

力不足，“争贫困”现象严重

部分贫困人口自身发展动力不

足，“靠在墙头晒太阳，等着干部送

小康”。近年贫困户的扶持力度大，

一些地方出现了争当“争贫困”现

象，助长了好吃懒做等不良风气。

（四）扶贫资金总量不足，

投入不平衡

财政扶贫资金总量不足，整合

不力。有限的扶贫资金投入不平衡，

如“三到村、三到户”资金，仅覆盖

重点扶贫嘎查村。重产业扶贫，低保

覆盖不足。

（五）家庭矛盾日益突出，

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

按照现有的按户收入评定贫困

户的做法，使得与儿女一起生活的家

庭失去贫困户申请资格，由此导致

“分户热”现象的发生，激化家庭矛

盾，造成许多社会问题，“子女养老”

逐步淡出，变成完全的“政府养老”。

（六）健康扶贫政策程序复

杂，贫困户享受困难

贫困户对帮扶措施不熟悉，一

些扶贫政策难以充分享受，特别是健

康扶贫政策。贫困户不清楚何类医院

可以报销，何种药物不能报销，需要

什么单据，也不清楚新农合报销后的

剩余部分可进一步通过民政部门报销

等。由此导致很多贫困户的住院费用

无法报销或无法实现最大报销比例，

从而降低健康扶贫的成效。

三、对策建议

（一）精准、动态、灵活识贫

从实际出发，增加邻里群众参

与度，既保证识贫工作的精准性、动

态性，又使识贫具有灵活性，避免贫

困户的遗漏及因病、因灾等特殊情况

而导致的返贫现象的发生。

（二）两线合一，完善社保

体系建设

“贫困线”“低保线”两线合

一，或使“低保线”对应的人均纯收

入标准低于“贫困线”水平。进一步

完善社保体系，增加养老保险扶持资

金的投入，60 岁以上老年群体由养老

金保障，残疾、精神病患者等因病、

因灾而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由低

保金兜底。

（三）加强贫困户监督管

理，创新精神扶贫有效措施

增加群众参与，彻底杜绝因自

身发展动力不足、好吃懒做等自愿贫

困群体的加入，保证扶贫工作的公平

性 ；增加对该类群体的精神扶持，通

过开导、教育等方式，改变其观念，

并依托产业带动，帮助该类群体走上

正轨，实现脱贫，保证扶贫工作的可

持续性。

（四）整合资金、均衡分配

整合扶贫资金，将其使用权下

放旗县，统一支配，权责分明、制度

统一。调整“三到村、三到户”项

目，以贫困户或贫困人口为单位，保

证嘎查村之间的公平性、均衡性。

（五）创新“子女赡养 + 政

府保障”的养老扶贫模式

实现子女赡养与政府保障的有

机结合，创新“子女赡养+政府保障”

的养老扶贫新模式，如政府采取相应

的激励措施（理财型人身保险等），

提高子女参与度，制定相应法律法

规，约束子女行为，在保证老年人稳

定脱贫的基础上，增加贫困户幸福指

数。

（六）加强培训，提高贫困

户认知

加强驻村工作队帮扶人员培

训，保证该类群体充分熟悉、掌握扶

贫政策，加强工作责任感，由其为

各自帮扶的贫困户普及扶贫知识，保

证贫困户充分了解自身享受的帮扶措

施，并协助他们合理使用，使帮扶措

施实现最大成效。

总之，精准脱贫要讲政治，同

时也要讲客观规律、工作效率、经济

效益、社会效果。惟其如此，才能可

持续，才能真正共享小康。

（作者系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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